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3〕17号）

（2003年1月16日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3〕17号文发布实施） 
    第一条  为加强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明确监督管理职责，规范监督管理行为，维护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益和探矿权人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据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维护本行政区内正常的矿产资源管理秩序。 
    第三条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求的内容和时限，对拟设置探矿权、采矿权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状况，提出调查意见。 
探矿权、采矿权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在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后30日内将探矿权人的勘查实施方案、采矿权人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它相关资料送交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范围所在的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第四条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照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内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监督管理。并对下列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一）探矿权人不按规定进行探明资源储量登记的； 
（二）建设单位不按规定进行压覆资源储量登记的； 
（三）采矿权人不按规定进行占用资源储量登记的； 
（四）采矿权人不按规定由具有资质的地质测量机构每年对其占用的矿产资源储量变动情况进行地质测量，并提交有关报告和图件的； 
（五）采矿权人不按规定填报矿产资源储量统计报表的。 
    第五条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照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内的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监督管理。组织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制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严格执行新建矿山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负责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地质灾害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发生在本行政区的下列违法勘查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一）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擅自进行勘查工作的，超越批准的勘查区块范围进行勘查工作的； 
（二）擅自进行滚动勘探开发、边探边采或者试采的； 
（三）擅自印制或者伪造、冒用勘查许可证的； 
（四）不依法备案、报告有关情况、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 
（五）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 
（六）变更勘查单位未向登记机关备案的； 
（七）已领取勘查许可证的勘查项目，满6个月未开始施工，或者施工后无故停止勘查工作满6个月的； 
（八）不依法办理勘查许可证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的。 
    第七条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的规定，对发生在本行政区的下列违法开采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一）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开采的特定矿种的； 
（二）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 
（三）非法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 
（四）不依法提交年度报告、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 
（五）在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时不按规定提交已采出的矿产品的矿种、产量、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和实际开采回采率等资料的，或者采取伪报矿种，隐匿产量、销售数量，或者伪报销售价格、实际开采回采率等手段，不缴或者少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 
（六）破坏或者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的； 
（七）擅自印制或者伪造、冒用采矿许可证的； 
（八）不按期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等依法应当缴纳的费用的； 
（九）不依法办理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手续的； 
（十）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长期达不到要求，未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施工或者开采，未对有工业价值的共生、伴生矿产进行合理综合回收或者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造成资源破坏损失和浪费的； 
（十一）擅自超计划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 
（十二）不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的或由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授权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处罚的其它违法开采行为。 
    第八条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矿产资源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发生在本行政区非法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一）未经批准、擅自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 
（二）以承包等方式擅自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 
    第九条  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定建立年检制度，并对探矿权人勘查实施方案和采矿权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执行情况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所规定的监督管理内容实施年度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对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的，经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授权实施行政处罚。对实施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处罚，情节严重依法应予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建议，由原发证机关作出决定。对违反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有关规定并构成犯罪的，应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条  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对下级管理机关的违法行政或行政不作为应当责令纠正，必要时可以对违法勘查开采行为进行直接查处。对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的监督管理，应向当事人出示国土资源部油气督察员证。 
    第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监督管理工作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从严查处越权、失职、渎职及滥用职权行为。对违法勘查开采行为不及时处理或者不报告的，要依法追究法律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探矿权人不按勘查施工合同支付工程款，或以各种名义向勘查单位收取费用的，按非法转让探矿权处罚。凡是以工程承包、巷道工程承包及其他任何形式、名义，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开采经营的，按非法转让采矿权处罚。矿山企业进行生产勘探及其监督管理，按照《关于矿山企业进行生产勘探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2〕344号）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各省（区、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本办法，结合实际确定本行政区市（地）县（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权限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4

